钦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钦政采函〔2024〕25号

关于钦州市监委留置场所（浦北）办公办案用房家具、家电(QZZC2023-G1-00017-CGZX )

质疑答复函

质疑人：沈阳晟捷硕网络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云集街5甲

授权代表：王立河
联系电话：13234022908
沈阳晟捷硕网络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我中心于2024年6月17日上午收到贵公司邮寄钦州市监委留置场所（浦北）办公办案用房家具、家电(QZZC2023-G1-00017-CGZX )的质疑函。针对所提出的质疑事项，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一至四:分标1中标供应商（广西南宁创意工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白色塑胶砧板、十二盘蒸饭柜、冷藏工作台、煮面炉连汤桶的生产制造厂家，提供的该标的不具备国家相关行政许可规定及要求，属于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其投标文件应为无效投标文件，同时中标结果也无效。

答复：经原评标小组成员核实，贵公司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以上产品为强制性认证产品，且分标1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中《中小企业声明函》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和采购文件的要求。因此，贵公司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五:分标1中标供应商（广西南宁创意工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国标6²铜芯多股电线、国标4²铜芯单股电线的生产制造厂家，提供的该标的不具备国家相关行政许可规定及要求，属于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其投标文件应为无效投标文件，同时中标结果也无效。

答复：经原评标小组成员核实，分标1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中《中小企业声明函》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和采购文件的要求。因此，贵公司质疑事项不成立。

质疑事项六:分标1中标供应商（广西南宁创意工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填写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筷子机的生产制造厂家，提供的该标的不具备国家相关行政许可规定及要求，属于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其投标文件应为无效投标文件，同时中标结果也无效。

答复：同质疑事项一答复。
质疑事项七:贵公司提出该项目的政府采购网上公示的中标标的信息违规违法完全违背了政府采购法，失去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性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同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质疑事项八:贵公司提出该项目的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的标的信息不全面、不完整，该中标结果公示信息明显为不合规不合法中标结果公示信息。

答复：我中心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的通知》（财办库〔2020〕50号）发布相关公告。因此，贵公司质疑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贵公司质疑事项均不成立。贵公司可向采购人申请对该项目的验收进行监督，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贵公司如对本次答复不满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向财政部门投诉的权利。

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与支持！

附：政府采购供应商质疑答复书回执  

                          钦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4年6月25日

抄送:浦北县财政局
钦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4年6月25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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